[bookmark: _GoBack]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生住宿管理办法
校后发[2016]447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营造洁净、安宁、温馨、和谐的生活和学习环境，建设优良的学风、校风，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和高尚的道德品质，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结合我校学生管理服务工作的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生公寓是学生日常生活与学习的重要场所，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和素质教育的重要阵地。学生公寓管理关系到学校正常的教学、生活秩序，关系到学校和社会的稳定，关系到学生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本办法所称的学生公寓是指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各类学生住宿建筑物，学生宿舍指学生公寓内供学生居住的房间。本办法适用于学生公寓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以及在学生公寓住宿的国内各类学生及其他住宿人员。
第三条 学生公寓实行学生处（学工部）、研工部、各院（系、所）、保卫处、后勤服务中心、计划财务处、团委等单位及入住学生分工协作、共同负责的管理模式。
第二章  管理职责
第四条  学生处（学工部）、研工部、各院（系、所）负责学生的思想教育与日常行为管理。主要职责是：加强对学生的道德、法制教育，培养学生遵纪守法、自我管理的良好行为习惯。同时，把对学生的安全教育经常化、制度化，在节假日和重大活动期间，有针对性地提出安全要求，对学生辅导员的工作进行检查、监督和指导，对学生在公寓内的打架斗殴、盗窃、赌博等违规、违纪行为做出及时处理。
第五条 保卫处负责学生公寓外围的安全保卫、巡逻及公寓楼内消防设施、标志的设置、维护等。
第六条 后勤服务中心负责学生公寓日常物业管理与服务工作。主要任务是：学生住宿方案的制定、学生公寓楼值班、服务设施的维修改造和公共区域的保洁；做好公寓楼内的安全巡查、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协助学生管理部门做好学生的教育及服务育人工作；协助计划财务处做好学生住宿费收缴工作。
第七条 计划财务处负责学生住宿收费标准的制定、学生住宿费的审核收取、学生公寓用电控制系统及学生公寓门禁系统软硬件的管理维护、免费电的发放及学生宿舍售电工作；按照学校规定调整用电时间；负责因学生宿舍调整引起的住宿费、电费补退工作。
第八条 团委、学生会、研究生会负责学生宿舍的日常卫生检查、纪律检查；做好文明宿舍、文明公寓楼的建设评比等工作。要积极协助学院（系、所）做好学生的教育与管理工作，及时向学院（系、所）和相关部门反映学生的要求、意见和建议。积极开展“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工作。对纳入“书院制”管理学习的学生，要体现书院特色，积极开展学生自律等相关工作。
第九条 学生宿舍舍长是由住宿学生推选产生的宿舍日常事务管理者，应积极协助学院（系、所）及学生组织做好本宿舍的日常管理工作（宿舍内公共设施维护、安全防范和宿舍保洁等）；住宿学生作为宿舍内部安全和保洁的第一责任人，应自觉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并按规定缴纳住宿费。
第三章  住宿与退宿
第十条 住宿
1.所有全日制统招生原则上在校内学生公寓住宿。
2.在校内学生公寓住宿的各类学生，按照“男女生分楼、同一学院（系、所）尽量相对集中”的住宿原则，由后勤服务中心分配宿舍（床位）数量，由学院（系、所）具体安排学生入住。
3.校内各单位招收的各类学习班、举办的学生活动需要入住学生宿舍的，由相关单位提供需要住宿学生的名单并签订管理协议，后勤服务中心根据学生公寓房源情况，予以安排。
4.学生按照学校规定流程办理住宿手续后方可入住，未经批准不得自行调换宿舍。
5.学生如患疾病等特殊情况需要在同一楼宇内调换宿舍的，应通过所在学院（系、所）向后勤服务中心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进行调换。
6.因休学或出国等原因返校后通过所在学院（系、所）向后勤服务中心提出书面申请，重新安排床位。
7.禁止在同一校区不同楼宇间申请调换宿舍。
8.确因特殊原因要求在校外住宿的学生，由本人在后勤管理处网站下载并填写相关表格，按要求经过严格审批后，到后勤学生社区中心办理退宿手续，方可在校外住宿。学生在校外住宿期间，应自觉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学校不承担因此而产生的任何管理与服务责任。
第十一条 退宿
1.因病、休学、出国、退学或其它特殊原因离校半年以上的学生，离校前须持相关证明到后勤学生社区中心办理退宿手续，并在一周内离开，其原床位不予保留。
2.毕业生离校时应当按照学校规定的流程到所住公寓楼值班室办理退宿手续，并在规定时间内搬离宿舍；未在规定期限内办理退宿手续或办理了退宿手续但未在规定时间内搬离宿舍的，由相关学院（系、所）、单位负责清理，因清理宿舍而造成私人物品损失的，由学生本人承担。
3.退宿时，公用物品缺损由责任人照价赔偿，无法确定责任人的，由本宿舍住宿学生共同承担。
4.校内各单位招收的各类学习班、举办的学生活动入住的学生，住宿期满前一周须向后勤学生社区中心提供需要退宿学生的名单，并按照本条第2款的规定办理相关事宜。
第四章  住宿纪律
第十二条 住宿学生应自觉遵守学校规定，接受入住安排，服从管理，爱护公共物品，正确使用学生公寓的公共服务设施；因人为因素造成公共设施损坏的，应照价赔偿。
第十三条 严禁私自改变学生公寓公共设备设施的位置和功能；严禁改变、破坏房屋结构和功能；严禁私自装修宿舍；禁止转让、出租学生公寓床位。 
第十四条 严格遵守公寓门禁管理制度和作息制度。大件物品进出公寓楼应接受检查；笔记本电脑等贵重物品出公寓楼应进行登记；熄灯后晚归者，在值班员开锁后，刷卡进门或凭有效证件在值班室登记后方可进入公寓楼。
第十五条 客人来访必须凭有效证件登记后方可进入学生公寓。公寓允许来访时间为8:30～21:00。不得在非来访时间接待他人。未经准许，男、女生不得相互串楼。严禁留宿他人。
第十六条 在学生公寓内以班（团）为单位组织的各种会议、活动，须持有相关学院（系、所）开具的证明，并在后勤学生社区中心办公室登记备案后，方可开展。 
第十七条 学生公寓用电实行以个人为单位的月定额指标管理，每年按10个月计算，电费按月结算，超额部分按照学校相关规定交纳电费。
第十八条 提倡节约用电，人走灯熄；不长时间开空调；提倡节约用水。
第十九条 住宿学生要自觉维护宿舍安全，离开宿舍时要关掉电源、锁好柜子和门窗，妥善保管现金及贵重物品；在宿舍休息时要插好门。
第二十条 公寓门禁卡、宿舍钥匙应妥善保管，不得转借他人；严禁私自换锁、另加门锁或将宿舍钥匙放置门框上。对尾随进楼的陌生人有义务劝止，发现可疑人员应及时报告值班人员或校保卫处。
第二十一条 宿舍内部卫生保洁工作由入住学生负责；生活垃圾由入住学生向楼外垃圾桶投放。
第二十二条 禁止在学生公寓内从事违规违法活动及影响公共秩序或他人身心健康的活动。
第二十三条 禁止在学生公寓内饲养和携带动物。
第二十四条 学生公寓内严禁储藏或使用易燃、易爆、强腐蚀、放射性或其他危害公共安全的物品；严禁使用明火（如燃点酒精炉、煤油炉、蜡烛、纸张等）；严禁使用发热大功率电器（如电炉、电饭煲、电热杯、热得快、电水壶、电热水瓶、电热毯、电熨斗、电淋浴装置等）；禁止使用不适宜在集体宿舍所使用的电器（洗衣机、电冰箱等）；严禁私拉电（网）线；严禁违章用电；禁止吸烟；严禁挪用、损坏消防器材，堵塞、占用消防通道。
第二十五条 学生应将自行车、摩托车在楼外指定地点整齐有序停放，学生公寓楼内不准停放车辆。
第五章  违规处理
第二十六条 管理服务部门、学生组织应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全心全意地做好住宿学生的管理与服务工作，积极开展学生宿舍的文明创建活动。因管理服务不到位造成影响或后果的，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关于工作失误、延误、错误问责办法（试行）》对相关人员进行问责。
第二十七条 住宿学生应自觉遵守本办法，积极参加学生宿舍的文明创建活动。违反本办法相关条款的，由学生管理部门给予相应的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与学生的评优、评奖等挂钩。对学生违规处理的方式根据违规情节、行为后果分为书面警示、通报批评和纪律处分三种，其中纪律处分依据《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生违纪处分管理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执行。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由后勤管理处解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学校2005年发布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生住宿管理规定》（校后发〔2005〕355号）同时废止。

